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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台科技大學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程資訊 

課程名稱 民事訴訟法 

課程編碼 X0M03301 

系所代碼 0X 

開課班級 碩研財法二甲  

開課教師 池美佳  

學分 3.0 

時數 3 

上課節次地點 二 7 8 9 教室 S410 

必選修 自選必修 

課程概述 民事訴訟法是關於民事訴訟制度的學科,注重理論與實務的教學. 

如何在訴訟程序中,使公平正義得到實踐,是本學科的重要講述內容. 

本學期仍以我國修正後的新民事訴訟法之立法理由,與實務變革為講學為重

點,並輔以介紹外國的重要學說,使學生得到清晰的民事訴訟理念. 

課程目標  

課程大綱 一、民事訴訟上的當事人 

當事人的概念為何？如何從實質當事人概念，發展至形式當事人概念？除了

實體法上的權利義務人作為當事人外，第三人具備何要件得為當事人？再如

當事人能力、訴訟能力、當事人確定、當事人適格等相關問題如何把握？關

於第三審的訴訟代理制度，有如何特別規定？又新法從程序保障觀點，對於

訴訟外的法律上利害關係人有如何的關照？ 

二、訴訟要件論 

我國民事訴訟法第 249 條將訴訟要件集中於一個條文，是立法技術上的特

色。訴訟要件的意義，指原告請求法院為本案判決所應具備之要件。訴訟要

件的種類及內容為何？可以從制度之目的，區分為對原告、對被告及對於司

法公益的角度觀察。亦即關於法院的訴訟要件、關於當事人的訴訟要件、關

於訴訟標的的訴訟要件、關於一定程序的訴訟要件、訴訟障礙。訴訟要件的

調查方法，有職權探知主義型與辯論主義型，惟有學者提出第三類型的職權

審查型。又訴訟要件與本案要件的審理順序如何？ 

三、當事人的訴訟行為 

訴訟行為的意義、種類如何？除管轄合意、供擔保方法合意等已有明文規定

的訴訟上合意外，修法爲尊重當事人意思，逐漸擴大訴訟上合意的範圍，究

竟訴訟契約的合法性及其限制如何、併訴訟契約的效力如何？有必要深入探

討。 

四、舉證責任論 

如何區辨客觀舉證責任與主觀舉證責任？客觀舉證責任對於當事人、法院各

有何作用？主觀舉證責任有無獨立存在之必要？本證及反證有何不同？為何

要區別本證與反證？關於證據的評價，立法上採自由心證主義。另外，法官



 2 

對於因果關係的認定基準為何？何謂優越的蓋然性？高度的蓋然性？得由法

院評價損害時，究竟是對於損害額證明度的減輕？或是法官對於損害額的自

由裁量？再者，違法收集所得之證據，得否作為證據？舉證責任與主張責任

間之關係如何？舉證責任如何分配，有何重要學說？實務上如何為舉證責任

之分配？武器對等原則在舉證責任上之適用如何？有何舉證困難減輕的具體

方策？何謂舉證責任的轉換、表見證明、間接反證、摸索證明？ 

五、裁判論 

裁判可分為哪些種類？裁判如何作成，及有瑕疵時有如何之效果？最重要的

是既判力的本質為何？其客觀範圍如何？主觀範圍如何？既判力關於時的範

圍如何？又實務上模仿日本爭點效理論的實況又如何？ 

六、各級審級程序 

第一審的程序規定有哪些：第二審限制新攻擊防禦方法之提出，其立法理由

為何？實務運作情形如何？第三審作為法律審的功能如何？再審理由有何限

制？又我國獨具的第三人撤銷訴訟，其理論之依據？其適格當事人為何人？

得提起之事由為何？實務現況如何？ 

七、人事訴訟 

其適用的民事訴訟理念有何不同？我國現行法規定如何？其與民法親屬編之

關係如何？ 

英文大綱  

教學方式  

評量方法  

指定用書  

參考書籍  

先修科目  

教學資源  

注意事項  

全程外語授課 0 

授課語言 1 華語 

授課語言 2  

輔導考照 1  

輔導考照 2  

 

 

 


